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发〔2023〕33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规范课评定 
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各单位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坚持

“以本为本”，推进“四个回归”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

根据“北京科技大学建设一流本科教学行动计划”的部署安排，

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加强本科课堂教学管理，学校决定开

展常态化本科生规范课评定工作，修订《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

规范课评定实施办法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北京科技大学 

2023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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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规范课评定实施办法 

（修订） 
 

第一章 总则 

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

论述，坚持“以本为本”，推进“四个回归”，全面提升人才

培养质量。根据“北京科技大学建设一流本科教学行动计划”

的部署安排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加强本科课堂教学管理，

学校决定开展常态化本科生规范课评定工作，特修订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评定范围 

 第二条 规范课评定范围为全校本科生理论课程，按讲

台参评。同一名教师主讲一门课程、分设多个讲台的，可选择

一个讲台参评。 

第三章 评定标准 

 第三条 规范课评定采取专家听查课、教学资料检查的

形式，综合考察教师教学能力、课程教学资料等。 

 第四条 规范课评定基本要求包括： 

1.主讲教师应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在教

学中坚持立德树人，举止行为文明规范，遵守课堂讲授纪律，

严格课堂管理。 



 

— 3 — 

2.主讲教师应具有较好的教学组织能力和课堂驾驭能力，

教学态度端正，教学内容与授课进度安排合理，教学方法运用

得当，教学效果良好。 

3.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等课程教学资料规范，满足课程教

学要求。 

4.课程考核规范、合理，存档资料符合相关教学规定。 

5.评定学期内，主讲教师无教学过失、教学事故。 

第四章 组织实施 

 第五条 本科生规范课的评定由教务处、各学院共同组

织完成。 

 第六条 教务处负责组织开展每学期规范课评定及抽查

工作。 

 第七条 各学院按照学校的规范课评定标准，制定适用

本学院的规范课评选细则。每学期根据教务处拟定参评课程名

单组织专家听查课，汇总专家评审意见，报送教务处。 

 第八条 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学院评审意见“合格”的课

程存档资料进行检查。 

 第九条 教务处将规范课评定结果，上报学校教学委员

会审议通过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生效。 

第五章 奖惩机制 

 第十条 通过规范课评定的课程，教学津贴提高至60元/

学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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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十一条 参评3次且未通过规范课评定的课程，停开或更

换主讲教师。 

 第十二条 教师有教学过失、教学事故，取消该教师所有

规范课资质。 

 第十三条 已评定为规范课的课程在抽查过程中未达到规

范课评定基本要求，取消其规范课资质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2023年第12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

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规范课评定实施

办法》（校发〔2019〕82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